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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 

关于西安亿利华弹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地址：西安市丈八一路 10 号中铁西安中心 32 层 

电话：029-89840840       传真：029-89840848               

邮编：71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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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 

关于西安亿利华弹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案号：19F20200183 

致：西安亿利华弹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西安亿利华

弹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亿利华”或“亿利华股份”）的委

托，并根据公司与本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作为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项目（以下简称“本次挂牌”）的特聘专

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暂行办法》《业务规则》《证

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已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出具《上

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亿利华弹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

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法律意见书》”），并于 2021 年 3 月 2 日出具《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

事务所关于西安亿利华弹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

书》”）。 

鉴于全国股转系统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出具《关于西安亿利华弹簧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二）》”），本所律师对上述《反馈意见（二）》相关法律事项进行核查，出具

《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亿利华弹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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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对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

见书》已经表述的部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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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关于公司持有的保密资质。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公司作为保密单位，申请

挂牌是否需要通过国防科工局、国家保密局或其他主管单位的审批，是否需要

履行相关的核准或备案程序，本次信息披露文件是否符合相关保密规章制度的

要求，是否需要进行信息披露审查发表专业意见，说明核查过程并将相应的核

查底稿文件作为附件上传。 

回复： 

（1）核查程序  

①查阅相关法律文件对涉密企业改制、资本运作、信息披露方面的规定； 

②查阅公司为申请本次挂牌履行的核准或备案程序； 

③走访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 

④走访陕西省国家保密局； 

⑤核查与信息披露相关的其他事项。 

（2）核查内容 

     ①查阅相关法律文件对涉密企业改制、资本运作、信息披露、审查等方面

的规定： 

依据国防科工局 2016 年 3 月 2 日发布的《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

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科工计〔2016〕209 号）

该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涉军企事业单位，是指已取得武器装备科研

生产许可的企事业单位。该暂行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

单位保密资格，但未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的企事业单位实施改制、重组、

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按有关规定办理涉密信息披露审查。亿利华股份未取得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同时公司生产的弹簧产品不在《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

专业（产品）目录（2018 年版）范围内，无需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不属

于涉军企业，不适用《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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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关于涉密信息披露审查的规定。 

根据国家保密局 2017 年 5 月 9 日发布的《＜涉密资质单位拟公开上市或者

在新三板挂牌处理意见＞解读》，该解读“三、涉密资质单位重大事项报告及违

规责任”规定：涉密资质单位拟公开上市、在新三板挂牌或发生重大事项变动的，

应当严格遵照有关保密法律法规，按照保密资质管理有关程序，事先向作出审批

决定的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并履行相关手续。 

依据国防科工局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

保密监督管理办法》（科工安密〔2019〕1545 号）第十二条规定：军工单位应当

对咨询服务单位执行保密协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于委托项目后 30 个工作日

内将使用的咨询机构有关情况向主管单位（部门）备案。属军工集团公司所属单

位的，逐级向军工集团公司备案；属地方军工单位的，向所在地的省级国防科技

工业管理部门备案。该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从事涉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民口民

营单位委托军工涉密咨询服务业务，参照本规定执行。 

②查阅公司为申请本次挂牌履行的备案程序： 

经查阅公司提供、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出具的《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

务安全保密监督管理备案申请受理通知书》（编号：陕 ZXFW-B-022），备案受理

单位审查意见为：经审查，该单位（亿利华股份）报送的备案材料内容属实，符

合《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监督管理办法》（科工安密〔2019〕1545 号）

的规定，同意备案。 

③走访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12 日，本所、开源证券项目组人员走访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办

公室，经访谈：公司已完成本次挂牌中介机构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监管备

案，无需再履行其他审批或核准程序；公司作为保密信息负责人，应对涉密信息

自行进行脱密处理，脱密处理后的信息无需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审查。 

④走访陕西省国家保密局： 

2021 年 3 月 12 日，本所、开源证券项目组人员走访陕西省国家保密局，经

访谈：作为军工三级保密资质单位，在新三板挂牌过程中，由挂牌主体自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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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脱密处理，无需申请涉密信息披露豁免。陕西省国家保密局不对企业新三板

挂牌及其信息披露事项进行审批。 

⑤核查与信息披露相关的其他事项： 

经前期核查，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中未涉及秘密级及以上保密信息，无

需向相关主管部门申请信息披露豁免和涉密信息披露审查；公司内部的保密制度

得到有效执行，不存在因涉密事项受到相关行政单位处罚的情形；公司已就拟披

露的《公开转让说明书》等文件所涉敏感信息进行了脱密处理，符合保密规章制

度要求。 

（3）核查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就本次挂牌按照要求对所聘任中介机构的

保密监督管理履行了备案程序；公司本次申请挂牌无需通过国防科工局、国

家保密局或其他主管单位的审批；公司就本次信息披露文件自行进行了脱密

处理，符合相关保密规章制度的要求，无需再进行信息披露审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正本一式肆份，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并

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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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亿利华弹簧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之签署页) 

 

 

 

 

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                               经办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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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欣荣 

罗云霞 

刘亚伦 


